
議 會 文 件 51/2011 號  

(於 7 月 14 日 會 議 討 論 )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 

 

在 田 灣 前 四 號 幹 線 預 留 地 建 設 公 園 的 初 步 計 劃 及 最 新 進 展 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請 議 員 備 悉 在 田 灣 前 四 號 幹 線 預 留 地 發 展 公 園 的 最 新 進

展 ， 並 就 港 鐵 公 司 提 交 的 初 步 規 劃 發 表 意 見 。  

 

 

背 景 及 建 議  

 

2.  南 區 區 議 會 於 2010 年 9 月 16 日 舉 行 的 第 十 八 次 會 議 上 就 田 灣 前 四 號

幹 線 預 留 地 的 發 展 進 行 討 論 ， 並 一 致 認 為 應 以 工 務 工 程 方 式 申 請 撥 款 ， 在 有

關 用 地 建 設 公 園 。 由 於 申 請 工 務 工 程 撥 款 程 序 繁 複 及 需 時 甚 長 ， 為 讓 居 民 盡

早 享 用 該 休 憩 空 間 ， 區 議 會 其 後 成 功 爭 取 由 港 鐵 公 司 在 使 用 有 關 用 地 作 南 港

島 線 (東 段 )工 程 的 臨 時 苗 圃 的 同 時 ， 斥 資 將 部 分 空 間 建 設 成 具 簡 單 設 施 的 公

園 ， 並 承 擔 公 園 首 十 年 的 保 養 維 修 責 任 。  

 

3. 路 政 署 及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就 發 展 有 關 用 地 作 公 園 的 進 展 報 告 載 於 附

件 一 ； 港 鐵 公 司 就 苗 圃 及 公 園 提 出 的 初 步 規 劃 建 議 載 於 附 件 二 ； 規 劃 署 的 就

有 關 用 地 的 規 劃 提 供 的 背 景 資 料 則 載 於 附 件 三 。  

 

 

徵 詢 意 見  

 

4. 請 議 員 備 悉 附 件 一 及 三 ， 並 考 慮 通 過 附 件 二 的 擬 議 規 劃 。 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11 年 7 月  


